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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离岸公司的影响 

张晓冬* 

 

 

    2008 年 1月 1 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在反避税立法的技术层面水平相当高，

目前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使用这样的反避税技术。这部法律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通过的部门法，而在中国除了宪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外，其他法律均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这说明新的企业所的税法的立法层次很高，

国家对税收的规范化非常重视。税法的具体实施细则还未能否让基层税务机关熟

悉和掌握，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必须认真对待税务问题，进行

企业规范化运作，合理和法地进行税务筹划以降低成本。从事国际投资、贸易和

服务的中国内地企业中，有一些企业盲目使用外国公司包括离岸公司已达到避税

的目的。从企业的公司治理和长期发展看问题，这些企业目光短浅，侥幸心态严

重。我认为企业应该规范化运作，包括从开始设立公司时对税务、收益、股权、

公司管理和战略的规划。对于这些问题，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内地企业中很少遇到，

其中也国企和民企。他们缺少一种商业运作的系统化模式，基本上都是“先干了

再说或出了问题再说”的模式。如果以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角度看待一些企业的问

题，可能这些企业的税务安排都存在问题。我想这些企业首先必须放弃侥幸心态，

然后需要寻找一个合法的商业解决方案帮助企业降低运作成本，这才是符合现代

企业经营的模式。新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对内地企业使用离岸公司影

响很大，我们不妨做如下分析：  

 

   对于避税地的定义    

   如果内地企业涉及使用在避税地注册的公司或使用离岸公司或与离岸公司交

易，可能该企业已经进入税务当局观察的视野中。《税法》第 4 条第一款规定的

税率为 25%。《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 118 条企业所得税

法第四十五条所称实际税负明显低于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

是指低于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的 50%。第 45 条中所述实际税赋明

显低于 25%的税率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是该法所称的避税地，我国的香港也不例外。

大部分离岸公司的注册地实行属地主义税收政策，当地均对公司注册后在该地外

运作实行单独立法，对于离岸收益免征所得税，这点完全符合税法第 45 条的避税

地定义。然而，离岸公司注册地对于公司在当地运作依然有严格的税务制度进行

规范，例如，巴拿马的公司所得税为 27%，毛里求斯为 30%等。中国内地在经济特

区内实行的特别税率是 15%，而非经济特区是 33%，其实道理与离岸公司注册地没

有区别。针对这一点，中国内地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在跨境投资、贸易和服务时，

中国与目的地（国）签署的税务协定或投资贸易保护协定的重要性。不一定非得

要在避税地注册公司才能达到公司战略目的，有时候中国与外国签署的税务协议

可能会为企业带来更多好处。  

 

 

 

http://austinxd.spaces.live.com/blog/cns!D948BBD23C328A5!855.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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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税务居民控股外国公司的收益分配的强制分红    

   大部分离岸公司注册地的法律规定公司对于收益是否分红及何时分红均由董

事（会）决定，换言之，法律没有强制分红的要求。内地企业利用离岸公司注册

地法律中公司分红的规定将收益无限期留在离岸公司的做法将受到税法的规范。

《税法》第 45 条规定：“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

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

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

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 针对这一点，税务部门可

能会遇到取证难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离岸地政府注册处没有强制保存股东和董事

信息的要求，法律规定是否在政府注册处保存上述信息由董事决定。因此问题的

焦点在于税务当局如何取证，企业如何面对信息披露问题。香港和英国的法律规

定强制上述信息在政府注册处备案，以备公众查询，这与避税地的制度完全不同。

内地企业在境外发展的税务规划应该重视中国与所在国（地区）签署的税务协议

中抵扣条款。《税法》第 24 条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

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

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

税额，在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毛里求斯、塞浦路斯、塞舌尔、香

港、新加坡等 88 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与中国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和打击偷漏税的协

议。协议对于内地在境外企业的意义在于减少税赋，提高企业竞争力。  

 

     控股外国公司的定义    

    《税法》第 117 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所称控制，包括：（一）

居民企业或者中国居民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外国企业 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

由其共同持有该外国企业 50%以上股份； （二）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

居民持股比例没有达到第（一）项规定的标准，但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

方面对该外国企业构成实质控制。 ”  几乎可以肯定，内地税务居民控制的外国

公司包括离岸公司均符合控股外国公司的特征，应此属于纳税义务人的范畴。企

业如果并非主要出于避税的目的而是为了规避国际运作的风险、降低成本、保护

知识产权、规避贸易和投资壁垒、避免反倾销诉讼及其他非税的原因，应该考虑

放弃本法定义中的股份持有比例，转而进行其他商业安排。不然，企业可能被当

作控股外国公司的税收待遇来对待。  

 

    关联方的定义  

    在与离岸公司交易的操作中，离岸公司的董事和股东通常与属交易方在岸公

司的董事和股东为同一人，即便不是同一人，董事和股东也与最终受益人有着紧

密关系，即便董事和股东与离岸公司的最终受益人没有紧密关系，离岸公司与在

岸公司也存在利益、资金和购销的因素。当然，不能否认很多内地企业控制的离

岸公司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事实。《税法》第 123 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

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安排

的，税务机关有权在该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 10年内，进行纳税调整。” 是否

能在企业境外发展前做出一套合法的离岸发展规划，满足独立交易或合理商业目

的原则，对于企业合法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独立交易原则或不合理商业目

的解释的权利，只能由税务当局行使。《条例》第 120 条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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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所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所以企业的税务规划在离岸发展的计划中是核心因素，直接关系到合法与违法的

问题。 《税法》 关联方不但包括具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和其他组织，还包括个人，

这意味着个人投资者已经成为转让定价税制规制的对象。《税法实施条例》第 109

条的关于关联方的定义与《征管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的规定相同。  

综上所述，单纯使用离岸公司在内地避税这条路不但行不通，可能还会给企业带

来不利后果，甚至发生违法行为。我认为，企业应该特别重视税务规划和利用中

国与外国签署的税务协议降低境外运作成本。同时企业也应该重视信息和商业秘

密的保护，这对于企业境外发展的战略实施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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